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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9 ∶30—11 ∶30，13 ∶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9 ∶15 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 15 ∶00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益阳市银城南路公司一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令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8 人， 代表有表决权 230,771,4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5.8608%。 其中：
1．现场会议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230,756,95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8579%。
2．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4,5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2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 公司聘请的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30,759,35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99.9948％；反对股数 1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 0.0052％；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 2,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517％；反对股数 1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4483％；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30,759,35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99.9948％；反对股数 1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 0.0052％；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 2,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517％；反对股数 1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4483％；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30,759,35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99.9948％；反对股数 1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 0.0052％；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 2,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517％；反对股数 1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4483％；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30,759,35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99.9948％；反对股数 1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 0.0052％；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 2,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517％；反对股数 1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4483％；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30,759,35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99.9948％；反对股数 1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 0.0052％；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 2,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517％；反对股数 1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4483％；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授权经理班子 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30,759,35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99.9948％；反对股数 1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 0.0052％；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 2,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517％；反对股数 1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4483％；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30,759,35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99.9948％；反对股数 1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 0.0052％；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 2,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517％；反对股数 1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4483％；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30,759,35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99.9948％；反对股数 1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 0.0052％；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 2,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517％；反对股数 1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4483％；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经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之选举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刘令安先生、刘正清先生、何三星先生、为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具体如下：
9.01 选举刘令安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30,756,9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99.993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 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9.02 选举刘正清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30,756,9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99.993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 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9.03 选举何三星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30,756,9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99.993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 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之选举独立董事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詹萍女士、胡高云先生、夏劲松先生为本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具体如下：
10.01 选举詹萍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30,756,9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99.993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 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10.02 选举胡高云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30,756,95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99.993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 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10.03 选举夏劲松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30,756,9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 99.993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 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当选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综上，刘令安先生、刘正清先生、何三星先生、詹萍女士、胡高云先生、夏劲松先

生 6 人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算。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符人慧先生和詹萍女士为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具体如下：
11.01 选举符人慧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30,756,9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 99.993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 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11.02 选举詹萍女士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30,756,9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 99.993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 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上述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新当选的股东代表监事符人慧先生、詹萍女士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刘赛程女士

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

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中明 文立冰
（三）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412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0-026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已届满，根据《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保证
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第三届第
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对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进行推荐和选举，会议由公司工
会主席胡琼女士主持。

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 一致同意选举刘赛程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与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 刘赛程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
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 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 一，
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对第四届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戴江洪先生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职，以
及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刘赛程，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 1月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益阳市

达人袜厂财务科主管会计、益阳市羊毛衫厂财务科财务负责人、益阳市内衣厂财务科主
管会计、益阳市第一职业中专学校教师。 现任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师。

截止目前，刘赛程女士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且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412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0-027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
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58 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要求公司就年报问询函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
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交所并对外披露，同时抄报深圳证监
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后高度重视， 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及年审会计师就年报问
询函关注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及回复。 由于年报问询函涉及的内容较多，且部分事

项还需要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公司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回复工作。 为确保
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延期回复年报问
询函。 公司将尽快完成本次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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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4:00 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9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12 日
（三）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宝深路科陆大厦行政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饶陆华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13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 723,749,64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408,349,147 股的
51.389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81,850,9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408,349,147 股的 27.1134%。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41,898,74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408,349,147 股的 24.2766%。
4、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

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723,694,493 99.9924% 15,900 0.0022% 39,250 0.0054%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841,760 98.0962% 15,900 0.5489% 39,250 1.3549% 通过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20 年 4 月 29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723,694,493 99.9924% 15,900 0.0022% 39,250 0.0054%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841,760 98.0962% 15,900 0.5489% 39,250 1.3549% 通过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20 年 4 月 29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摘要》（公告编号：2020035）及 2020 年 4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
的《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723,557,193 99.9734% 153,200 0.0212% 39,250 0.0054%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704,460 93.3567% 153,200 5.2884% 39,250 1.3549% 通过

具体详见 2020 年 4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723,694,493 99.9924% 15,900 0.0022% 39,250 0.0054%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841,760 98.0962% 15,900 0.5489% 39,250 1.3549% 通过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20 年 4 月 29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723,694,493 99.9924% 25,550 0.0035% 29,600 0.0041%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841,760 98.0962% 25,550 0.8820% 29,600 1.0218%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 2019 年度拟不进
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2020036）。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723,694,493 99.9924% 25,550 0.0035% 29,600 0.0041%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841,760 98.0962% 25,550 0.8820% 29,600 1.0218% 通过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20 年 4 月 29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37）。

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长、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723,552,493 99.9728% 167,550 0.0232% 29,600 0.0041%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699,760 93.1945% 167,550 5.7837% 29,600 1.0218% 通过

具体详见 2020 年 4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董事长、
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2020 年 4 月）。

8、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长、高层管理人员绩效管理办法>的议案》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723,689,793 99.9917% 20,600 0.0028% 39,250 0.0054%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837,060 97.9340% 20,600 0.7111% 39,250 1.3549% 通过

具体详见 2020 年 4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董事长、
高层管理人员绩效管理办法》（2020 年 4 月）。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723,552,493 99.9728% 167,550 0.0232% 29,600 0.0041%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699,760 93.1945% 167,550 5.7837% 29,600 1.0218% 通过

具体详见 2020 年 4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2020 年 4 月）。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薪酬确定及 2020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344,385,051 99.9428% 167,550 0.0486% 29,600 0.0086%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699,760 93.1945% 167,550 5.7837% 29,600 1.0218% 通过

关联股东饶陆华先生、马剑先生、桂国才先生、林训先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详见
刊登在 2020 年 4 月 29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薪酬确定及 2020 年度薪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 2019 年度薪酬确定及 2020 年薪酬方案的议
案》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723,552,493 99.9728% 167,550 0.0232% 29,600 0.0041%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699,760 93.1945% 167,550 5.7837% 29,600 1.0218% 通过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20 年 4 月 29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监事 2019 年
度薪酬确定及 2020 年薪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

1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356,728,001 99.9845% 25,550 0.0072% 29,600 0.0083%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841,760 98.0962% 25,550 0.8820% 29,600 1.0218% 通过

其中关联股东饶陆华先生、桂国才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723,694,493 99.9924% 25,550 0.0035% 29,600 0.0041%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841,760 98.0962% 25,550 0.8820% 29,600 1.0218%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723,566,843 99.9747% 153,200 0.0212% 29,600 0.0041%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714,110 93.6898% 153,200 5.2884% 29,600 1.0218% 通过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具体详见 2020 年 4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登的《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

15、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 2020 年度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723,694,493 99.9924% 25,550 0.0035% 29,600 0.0041%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841,760 98.0962% 25,550 0.8820% 29,600 1.0218%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追加 2020 年度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723,694,493 99.9924% 25,550 0.0035% 29,600 0.0041%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841,760 98.0962% 25,550 0.8820% 29,600 1.0218% 通过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
登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723,557,193 99.9734% 153,200 0.0212% 39,250 0.0054%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704,460 93.3567% 153,200 5.2884% 39,250 1.3549% 通过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20 年 5 月 8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
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与会有效表决权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表决
结

果
723,694,493 99.9924% 25,550 0.0035% 29,600 0.0041%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
有效 表 决 权

股
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反对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
弃权票数

占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表决
结

果

2,841,760 98.0962% 25,550 0.8820% 29,600 1.0218% 通过

具体详见刊登在2020 年 5 月 8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
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文刊登
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五、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贵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 2020 年 5 月 20 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21 证券简称：*ST 科陆 公告编号：2020059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潜路 98 号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办公楼 3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8,994,3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1.79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国忠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6 人，董事李芸达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及副总经理陆一品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助理孔东

华先生、副总经理谭家明先生及制造总监杨渭清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992,500 99.9995 1,800 0.000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966,100 99.9926 28,200 0.007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947,400 99.9876 46,900 0.012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973,800 99.9946 20,500 0.005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947,400 99.9876 46,900 0.012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947,400 99.9876 46,900 0.012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947,400 99.9876 46,900 0.012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 29,747,400 99.8426 46,900 0.1574 0 0.0000

6 关于公司 2019年度董事、
监事薪酬的议案 29,747,400 99.8426 46,900 0.1574 0 0.0000

7
关于聘请公司 2020 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29,747,400 99.8426 46,900 0.157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李波、武琳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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